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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市监昆处罚〔2024〕361号

当事人：云南野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欧志平

注册号：530100100260898
住所：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云南海归创业园 1幢 2楼 266-

18号

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当事人未按照国务院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公示 2021、2022年度的企

业年报。2023年 9月 18日，我局在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政府

信息公开栏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信息公告栏

目、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政府信息公告栏目上刊登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吊销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期停业未

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到我局

确认是否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当事人 15日内未到我局确认是否正常

开展经营活动；我局于 2023年 9月 26日向国家税务总局昆明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出《关于核查甄别我区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

函》，国家税务总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2023年 10月 7日
回函内容显示当事人在 2017 年 7 月 25 日被我区税务部门认定为

“非正常户注销”状态。本局于 2023年 10月 8日予以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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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长期停业未经营的违法行为收集

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3年 10月 19
日对当事人的登记住所实地核查，未发现当事人在其登记住所开展

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3年 10月 17日向国家税务总局昆明

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出《关于再次核查甄别我区长期停业未经

营企业的函》，要求对当事人纳税情况再次进行甄别，2023年 10月
20日国家税务总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回函内容再次显示当

事人在 2017年 7月 25日被我区税务部门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

状态。

经查，当事人未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

的规定向社会公示 2021、2022年度的企业年报、未在其登记住所开

展经营活动、连续超过两年未申报纳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

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

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公司成立

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

以上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我局档案室出具的当事人

登记卡片和公示信息截图证明，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未按照国务

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公示 2021、2022年度的

企业年报；2.2023年 10月 7日国家税务总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

务局回函，证实当事人在 2017年 7月 25日被我区税务部门认定为

“非正常户注销”状态，证明当事人连续超过两年未申报纳税的事

实；3.《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和相关企业住所核实情

况及现场检查照片，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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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 年 10 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回

函，证实当事人在 2017年 7月 25日被我区税务部门认定为“非正

常户注销”状态，再次证明当事人连续超过两年未申报纳税的事

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

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

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在“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栏

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信息公告栏目”、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上向当事人

公告送达《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云市监

昆罚告〔2024〕222号），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和享有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

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

规定，未向社会公示 2021、2022年企业年度报告、未在其登记住所

开展经营活动、连续超过两年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

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

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其行为属于企业成立后无正

当理由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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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云南野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因当事人不在登记住所，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本局向当事人通过“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栏

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信息公告栏目”、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

依法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4年 5月 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3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备案。


